
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「勵學金」 

 

一、獎助單位：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 

二、獎助目的：為作育人才，鼓勵弱勢家庭優秀學生升學或發揮特殊才藝，提供機會申請勵

學金，幫助有志青年奮發上進。 

三、獎助對象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弱勢家庭學生，經導師或指導老師推薦品學兼優者。 

四、申請文件： 

 (一)勵學金申請書，請貼學生照片(詳見次頁申請表) 

 (二)前一學期在校「學業成績單」與「德行評量成績單」影本(學校加蓋與正本相符戳章) 

 (三)中文自傳乙篇(請勿超過 1000字) 

 (四)校方老師或指導教練推薦信函(詳見次頁申請表) 

 (五)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

 (六)弱勢家庭證明，應提出下列其中一項： 

  １、低/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  ２、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。 

  ３、醫療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/手冊影本。 

  ４、災害證明。 

  ５、變故證明。 

  ６、其他突發事項由學校協助提出證明。 

※將安排通過者面試，以進一步瞭解學生家庭、品德、性格及未來發展性等。 

五、通過書面與面試審查者，每人每學期可獲勵學金新臺幣貳萬元，並獲得保障資格，倘下

學期成績仍在給獎單位要求標準內，則可繼續獲得勵學金，以助持續升學或培養才藝能

力。給獎單位將於核定名單後另行通知獲獎學生，於指定地點頒發勵學金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於 115/04/30(四)前，備齊申請文件逕寄下列地址(以郵戳為憑) 

          104410 

         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372號 7樓 

        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 

          (申請勵學金)  






